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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56         证券简称：*ST兆新         公告编号：2020-170 

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0年8月12日发现

公司 1 个 银行 账户（ 开户行 ：中 国建设 银行深 圳福 田支行 ，账号：

44201503500052539787，账户性质：基本户）被冻结，该冻结系公司与深圳科恩

斯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恩斯实业”）的借款纠纷一案，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公司银行账户被冻结的基本情况 

1、本次被冻结银行账户基本情况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截至 2020年 8月 14日

9 时账面余额（元） 
账户类型 

中国建设银行深圳福

田支行 
44201503500052539787 579,224.31 基本户 

2、本次银行账户冻结的原因 

2019 年 10 月 31 日，公司与深圳科恩斯实业签订了编号为 KNS（B）—

JK201910001 的《借款合同》，公司向科恩斯实业借款人民币 6,500 万元，借款

期限为 3 个月，借款利率为 2.5%/月，按月付息；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永晟新

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晟新能源”）以其持有的兰溪市永晟新能源有限公

司 100%的股权及其派生权益为该笔借款提供质押担保，并于 2020 年 1 月 2 日办

理股权出质登记手续。 

2019年12月27日，公司与科恩斯实业签署了编号为KNS（B）—JK201912001

的《借款合同》，公司向科恩斯实业借款人民币 2,000 万元，借款期限为 1 个月，

借款利率为 2.5%/月；公司全资子公司永晟新能源以其持有的新昌县兆晟新能源

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及其派生权益为该笔借款提供质押担保，并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办理股权出质登记手续。 



2 

2020 年 3 月 27 日，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罗湖法院”）

出具了（2020）粤 0303 民初 7811 号、（2020）粤 0303 民初 7819 号《广东省深

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经罗湖法院主持调解，公司与科恩斯实业自

愿达成协议，公司应于 2020 年 4 月 10 日前向科恩斯实业偿还全部借款本金 6,500

万元及利息 433.33 万元（计息期间：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4 月 10 日，

以 6,500 万元为基数，按照月利率 2%计算），且公司应于 2020 年 4 月 10 日前

向科恩斯实业偿还全部借款本金 2,000 万元及利息 134.67 万元（计息期间：自

2019 年 12 月 31 日至 2020 年 4 月 10 日，以 2,000 万元为基数，按照月利率 2%

计算），以上应付款项合计金额为人民币 9,068 万元。 

2020 年 4 月 16 日，公司收到科恩斯实业发来的《催款通知函》，要求公司

就罗湖法院作出的民事调解书在《催款通知函》出具之日起 3 日内履行支付义务，

否则科恩斯实业将分别依据生效的民事调解书向罗湖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或采取

其他必要的法律措施维护其权益。 

2020 年 5 月 9 日，公司收到罗湖法院（2020）粤 0303 执 10164 号《执行通

知书》及《报告财产令》、（2020）粤 0303 执 10165 号《执行通知书》及《报

告财产令》。公司与科恩斯实业上述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罗湖法院（2020）粤

0303 民初 7811 号、（2020）粤 0303 民初 7819 号调解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由

于公司没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科恩斯实业向罗湖法院申请强制执

行。 

2020 年 5 月 8 日，公司发现公司 17 个银行账户被冻结，截至 2020 年 5 月

11 日 17：00 时的冻结资金合计 2,286,553.73 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 0.14%。 

2020 年 5 月 19 日，经公司与科恩斯实业沟通协商，公司银行账户（开户行：

中国建设银行深圳福田支行，账号：44201503500052539787，账户性质：基本户）

解除冻结，解除冻结金额 132,664.91 元。 

2020 年 8 月 12 日，公司发现上述解除冻结的银行账户（开户行：中国建设

银行深圳福田支行，账号：44201503500052539787，账户性质：基本户）再次被

冻结，冻结金额 579,224.31 元。 

二、本次银行账户被冻结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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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截至 2020 年 8 月 14 日 9 时，公司与科恩斯实业借款纠纷一案共有 17 个

银行账户被冻结，被冻结银行账户冻结金额合计 3,938,348.16 元，占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0.24%。公司银行账户被冻结对公司资金周转和日常经营造成

不利影响，目前公司仍可以通过其他一般户进行经营结算。 

2、公司银行账户被冻结触发了《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第 13.3.1 

条第（二）款的规定，公司股票已于 2020 年 4 月 27 日起被叠加实行其他风险警

示处理，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19 日披露的《关于主要银行账户被冻结事

项触发了其他风险警示情形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19）。 

3、截至目前，公司尚未偿还深圳科恩斯实业有限公司借款本金及利息合计

9,068 万元，公司尚不排除后续公司其他银行账户或公司资产被冻结的情况发生，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4、公司将积极与科恩斯实业及罗湖法院协商沟通，争取尽快解除公司银行

账户的冻结。公司将密切关注该事项的进展，并按照法律、法规及时履行相应的

信息披露义务。 

5、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是《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

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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